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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試從維也納條約法公約及我國條約締結法之規定，分析下列問題：

條約與協定之區別為何？（10 分）

條約在我國之簽署、審議、批准程序為何？（15 分）

二、1982 年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》（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

the Sea）之規定中，關於沿海國在「領海」與「專屬經濟區」行使主權

之範圍，比較兩者異同之處。（25 分）

三、試從 1961 年《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》（Vienna Convention On Diplomatic

Relations）之規定，論述何謂「使館不可侵犯」之內涵及其例外？（25 分）

四、在跨國犯罪之引渡案件中，何謂「雙重犯罪原則」？（10 分）以及「政

治犯不引渡」原則的內涵與其例外？（15 分）


